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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大菱鲆（Scophthamus maximus，俗称“多宝鱼”）的药物残留问题，又一次使我国的水产品安全问题受到了社会舆论的广

泛关注。与近几年来先后在水产品中出现的氯霉素残留、环丙沙星残留和孔雀石绿残留问题一样，水产品中的药物残留问题已经超越

了水产养殖行业内关注的范畴，成为了涉及食品卫生与公共安全的热点问题。 
造成我国人工养殖水产动物体内药物残留超标的原因很多，如养殖、贮存、运输等环节，现就水产养殖生产中养殖业者滥用水产用兽

药方面进行讨论。 

1 我国水产养殖中养殖者滥用水产用兽药的原因 
1.1 我国水产用兽药的研究基础尚比较薄弱 
迄今为止，已经被农业部批准使用的大部分水产用兽药是直接从兽药、农药、化工产品移植而来的，几乎没有用于水产养殖动物疾病

防治的专用药物。众所周知，对水产养殖动物用药与对陆生动物用药是存在许多方面差异的：①水产养殖动物的种类很多，各类水产

养殖品种有近百种，其中仅养殖鱼类就有近50种[包括草鱼、青鱼、鲢鱼、鲤鱼、鳙鱼、鲫鱼、鳜鱼、黄鳝、巨脂鲤鱼（淡水白鲳）、

乌鳢、斑点叉尾■、罗非鱼、鳗鲡、鲈鱼、鲷鱼、鲆、鲽、鲟鱼等]；养殖甲壳类有近20种（包括对虾、新对虾、罗氏沼虾、梭子蟹、

锯缘青蟹、中华绒螯蟹等）；贝类也有20余种（包括扇贝、牡蛎、鲍鱼、文蛤、蝰蚶、缢蛏、毛蚶、杂色蛤、贻贝、三角帆蚌、珍珠

蚌等）；两栖类和爬行类有近10种（包括牛蛙、中华鳖、乌龟、黄喉拟水龟、鳄龟等）。不同种类的水产养殖动物的生理特性差异很

大，对药物的耐受性、药物的效应以及药物的代谢规律存在差异。正是由于各种药物对不同水产养殖动物的药理和药效特点了解还很

不全面和深入，因为从客观上增加了养殖业者正确选用水产用兽药的难度。②水产养殖动物生活在各种类型的养殖水体中，用药的效

果或多或少要受到水体环境和理化特性的影响。水产养殖的水域包括淡水、海水、咸淡水；水产养殖的类型又有池塘养殖、湖泊围网

养殖、滩涂养殖、浅海与深海网箱养殖等；水产养殖模式还有粗放式、半精养式、工厂化养殖等。正是由于养殖水域、类型和模式的

不同，构成了水产养殖动物生态环境与生活习性的复杂关系，必然会影响到各种水产用药物在水产动物体内的药物动力学效应。而且

水产养殖动物还具有变温的特性，相对于恒温的陆生动物而言，水生动物的生理代谢受水温直接影响，在使用水产用兽药时如果不根

据水温的变化而适当调整药物剂量、休药期等用药方案，就难以收到良好的用药效果。③根据水产养殖动物群体受药的特点，要求人

们在选择和使用水产用兽药时，既要选择具有高效、强效和速效特点的药物，还需要注重施药方法的有效、安全（不仅使养殖动物安

全，还要包括水产品安全和环境的安全）、低成本等方面的要求。与用药物治疗陆生动物疾病时可以实施个体用药处理不同，由于在

同一个水体中饲养的水产养殖动物患病后难以实施个体隔离，即使采用药物饵料治疗时也必然是群体受药，其结果往往是群体中正在

患病而需要获得药物的个体，却因为食欲下降或丧失而难以得到适量的药物，与此相反，该群体中健康个体则因为食欲旺盛而摄取了

大量的带有药物的饵料，导致药物在这部分水产动物体内的浓度过高，引起药害或药物残留现象的发生。  

1.2 从整个行业上看我国从事水产养殖生产的从业人员专业素质偏低 
水产养殖的大多数从业人员不仅对各种水产用兽药的特性、科学使用药物的技术与方法等缺少必要的专业知识，而且在从事的水产养

殖生产过程中对各种水产养殖动物病害的预防没有正确的认识，不少养殖业者将药物防治作为控制水产养殖动物各种病害的唯一措

施。当水产养殖动物的病害发生时，又由于缺乏必要的疾病学和病理学知识而不能对疾病进行正确诊断，也就从根本上无法做到对症

用药和科学用药。盲目用药必然会导致用药效果差和用药次数增多，使病菌更容易产生耐药性，最终导致在水产养殖动物疾病防治中

药物用量逐年加大的局面。 

1.3 科学知识的普及与宣传力度不够，滥用药品现象普遍 
我国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关于安全使用各种水产用兽药的科学知识普及与宣传力度不够，导致在水产养殖中的一些错误的用药观念流传

甚广。处于生产第一线的水产养殖业者难以系统获得科学用药的疾病防治知识，他们关于水产用兽药的知识大多是来自一些水产用兽

药生产企业的业务人员不系统甚至片面的宣传。近年来，一些有悖于科学的用药观念正在我国部分的水产养殖地区流传。 

1.3.1 “治病先杀虫” 
现在许多从事水产动物养殖的人员在采用药物防治疾病时，无论所养殖的水产动物发生了什么疾病，一律首先要使用杀虫类药物。这

种做法无疑从根本上背离了“对症用药”的防治疾病的基本原则，是错误的。其实，虽然有一些寄生虫能引起水产养殖动物发生寄生

虫病，但已经有大量的调查结果证明，能对水产养殖动物造成严重危害疾病的寄生虫，主要是由病毒、细菌、真菌等致病微生物引起

的；由各种寄生虫的寄生引起的所谓寄生虫病，对水产养殖动物造成严重危害的现象还是很少见的。如果水产养殖动物患的就是由病

毒、细菌和真菌等微生物引起的传染性疾病，那么，使用杀虫药物对这些病原体几乎是没有作用的。滥用杀虫药物更为严重的后果是

对于已经身患疾病的水产养殖动物而言，不对症地大量使用杀虫药物无疑是雪上加霜。同时，这样使用药物也可能贻误治疗疾病的最

佳时机和因为对患病的水产动物形成药物刺激而加重其病情。在水产养殖动物机体上有少量寄生虫的寄生是非常普遍的现象，而有少

数寄生虫寄生也并不意味着养殖动物就已经患上了寄生虫病。在大多数情况下，水产养殖动物身体上携带少量寄生虫并不会影响机体

的健康与正常生长。如果要利用杀虫药物将养殖动物身上的寄生虫全部消灭，既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而经常在没有必要使

用杀虫药物时使用这类药物，不仅不能达到防治水产养殖动物疾病的目的，还存在药物污染养殖水体、破坏水体生态结构、导致寄生

虫产生严重的抗药性的危险，一旦寄生虫病真的发生，反而无药可用。频繁而大量地使用杀虫药物还会影响水产养殖动物的品质、危

害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1.3.2 “猛药能治病” 
在水产养殖生产中，许多从业者在确定水产用兽药的剂量时，大多不会按照其药物说明书上规定的剂量用药，而是习惯于采用超剂量

用药方式用药。有些养殖业者判定杀虫药物使用效果的标准，就是看用药后所饲养的水产动物是否会出现躁动不安，甚至跃出水面现

象，即养殖动物如果不被药物刺激到出现躁动不安的现象，就认为不是好药或者是用药剂量还不足。其实，当水产养殖动物发生疾病

后，水产养殖生产者急于控制疾病的蔓延和高效治疗疾病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大剂量的使用药物甚至超过有效剂量的数倍用

药，事实上不仅不能有效地控制疾病，而且药物无论对养殖水体还是对动物本身的危害都是很大的。因此，在养殖生产中严格地按照

水产用兽药说明书上规定的剂量，严格控制使用药物的剂量，是获得良好疗效的前提。 

1.3.3 “泼洒没有错” 
与防治人体和家禽（畜）的疾病的用药途径相比，采用药物防治水产养殖动物的疾病确实在用药途径方面存在一定的困难。首先，生

活在水体中的水产养殖动物在发病的初期阶段往往难以发现，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在养殖生产者发现有死亡现象后，才注意到水产养殖

动物的病情。而此时同池饲养的大多水产动物可能均已经感染了病原体，部分水产动物还可能已经病入膏肓，甚至已经丧失了摄食能

力。对于基本丧失食欲的水产动物口服药物就存在一定困难，正是存在这样的问题，不少地方的水产养殖业者无论治疗水产动物的什

么疾病，使用的是什么药物，一律采取泼洒给药的用药途径。但是，除旨在杀灭养殖用水和水产动物体表致病菌的水产用消毒剂以及

用于杀灭水体和水产动物体表的部分寄生虫的水产用杀虫剂适宜采用全池泼洒的用药方式给药外，其它水产用兽药采用全池泼洒的方

 

 



 

 

式给药往往就难以达到良好的疗效，特别是抗生素类药物是不能采用全池泼洒的给药方式或按用药剂量减半后作为预防用药的。 

1.4 缺乏规范管理和科学的用药指导，导致药残问题严重 
较长时期以来，我国对水产用兽药的规范化管理和水产养殖生产中的科学用药指导的欠缺，也是导致水产品中药物残留问题一再出现

的重要原因。在建国后的几十年中，由于我国的水产养殖模式大多是粗放式的，水产养殖动物产量比较低，大规模发生水产养殖动物

疾病比较少见，水产用兽药的研究、生产与使用虽然未受到重视，但是，由于在水产养殖生产中使用各种药物比较少，因此，滥用药

物而导致水产品中药物残留的问题还没有显现出来。自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的几十年来，水产养殖模式由粗放式转化为半精养

式、工厂化养殖的逐渐增多，随着水产养殖规模的扩大、养殖动物品种的增加、水产养殖产量的大幅度上升，水产养殖动物的各种暴

发性疾病也开始流行、频发起来。为了满足市场上水产用药物的大量需求，不同规模的厂家和良莠不齐的药种相继出现,扰乱了市场。

与此同时，水产品中药物残留问题也被暴露出来，特别是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由于水产品中药物残留问题导致水

产品出口受阻。 
水产品的药物残留问题已经引起了我国有关行政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一些科学用药的管理规范也相继出台。为了有效地控制各种病

害的流行与危害，药物防治依然是重要而必不可缺的对策之一。只要能在水产养殖过程中做到正确地选择药物和科学地使用药物，就

可以做到安全用药，并有效地避免水产品中药物残留问题的出现。 

2 正确选择药物和科学使用药物 
2.1 杜绝使用禁用药物 
水产养殖的从业人员要杜绝使用禁用药物，严格按照水产用兽药使用说明书规定的用法和用量用药。近些年来，农业部兽药管理部门

已经陆续禁止了一部分药物在水产养殖业中的使用，如甲基吡啶磷、地虫硫磷、林丹、毒杀酚、滴滴涕、硝酸亚汞、五氯酚钠、杀虫

脒、孔雀石绿、磺胺脒、呋喃唑酮、氯霉素、环丙沙星、甲基睾丸酮、喹乙醇和锥虫胂胺等药物，已经先后被列入水产养殖业中禁用

的药物行列，在水产养殖生产中是不能使用的。 

2.2 要力争做到准确地诊断疾病 
确定水产养殖动物疾病的病原体和对疾病作出正确地诊断，是正确选用药物和获得良好药物疗效的基础。由于在水产养殖业中经验性

的采用药物治疗也确实能解决部分疾病的治疗问题，因此，使许多养殖业者愈来愈不重视对疾病作病原学的检测。也正是因为在使用

药物之前，对导致疾病发生的病原体不清楚，最终导致因选用药物的针对性不强而造成药品浪费，以致引起菌群失调，增加养殖水体

和养殖动物体内耐药菌的数量。 

2.3 要了解和掌握病原菌耐药状况的变化 
耐药性是指细菌与药物接触后，对药物的敏感性下降直至消失，致使药物的疗效降低至无效。细菌产生耐药性，是多数抗菌药物经过

较长时期使用后必然出现的现象。随着抗菌素类药物在水产养殖中应用数量的增多和时间的延长，水产动物的致病菌对各种抗菌素的

耐药性也在不断变化。因此，对养殖水域中病原菌对各种抗菌药物的敏感性进行监测，及时了解致病菌耐药性的变化趋势，对于正确

选用药物和确定各种药物的使用剂量是十分重要的。 

2.4 在饲养中重视增强水产动物自身的免疫功能 
药物对控制疾病固然非常重要，往往对有效地控制疾病起重要的作用。但是，任何药物在疾病的治疗中都不是决定疗效的唯一因素。

决定疗效的重要因素是水产动物的内因，是机体的免疫功能和对病原体的抵抗力。只有在水产养殖动物自身的免疫系统没有被完全摧

毁，而仍然存在免疫防御能力的前提下，药物才能发挥其治疗疾病的最佳作用。因此，在水产养殖动物疾病的流行期间，应该注意采

取措施（如在饲料中添加适宜的免疫刺激剂等），以增强饲养动物自身的免疫防御机能。 

2.5 要注意遵守休药期 
任何水产用兽药进入水产动物体内之后，均会出现一个逐渐衰减的过程。因为药物的种类、使用药物时的环境水温和水产养殖动物的

种类不同，水产用兽药在水产动物体内代谢过程所需的时间长短也是不同的。因此，为了保证水产品消费者的安全，避免水产动物体

内残留的药物对消费者健康的影响，每种水产用兽药都有其相应的休药期。水产养殖业者对所饲养的水产动物使用药物后，绝对不能

将休药期尚未结束的水产养殖动物起捕、上市出售。 

（编辑：徐世良，fi-x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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